
后勤保障部培训办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按照《南通大学继续教育办班管理办法》（通大〔2016〕48号）、

《南通大学继续教育经费分配办法》（通大〔2016〕49号），后勤保障

部承办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等委托的非学历教育办班项目(以下简

称培训办班)，为进一步规范管理、加强内控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培训办班工作在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指导、后勤保障部教育培训工

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由后勤保障部培训中心（挂靠劳资科，

以下简称培训中心）扎口管理，负责培训方案制作（经费预算）、项

目实施、经费结算等工作。 

二、方案制作（经费预算） 

培训方案制作（经费预算）由培训中心专人负责、科长复核、分

管部领导审批，经主办方认可后，由继续教育学院统一签订培训办班

协议。 

方案主要包含课程安排、食宿交通、经费预算等内容；授课教师

师优先选择南通大学教师，如主办单位有特殊要求，可聘请校外专家；

经费预算参照南通市财政局相关文件执行，费用不突破规定标准。  

三、项目实施 

实施过程包括以下工作内容： 

1.课程教学工作组织； 

2.食宿、交通等后勤保障服务； 

3.安全管理及健康管理； 

4.成本控制。 

四、经费结算 

经费结算按照《南通大学继续教育经费分配办法》（通大【2016】

49号文）执行，具体流程为： 

1.项目实施结束后，由后勤保障部向财务处申请开具发票，交主

办方；主办方按照协议，将培训经费支付到我校账户； 

2.我校继续教育学院拟定经费分解明细，由财务处划入后勤保障

部相关经费项目； 

3.包括成本报销在内的经费结算工作由培训中心专人负责，科长

复核，分管部领导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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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总经费分解办法如下表： 

分解事项 占比 说明 
学校计提管理费 5%—10% 视是否使用校内资源确定 

继续教育学院计提管理费 2%  

后勤保障部计提贡献奖，划

入“创收分成” 
3% 用于奖励对项目有贡献的相关人员 

后勤保障部计提发展基金 5% 可支取材料费、交通费等成本 

后勤保障部计提办班费用 80—85% 

可支取食宿费、酬劳（方案制作费、讲课费、班级管理

费、劳务费）等各项成本。对培训办班有贡献的后勤保

障部其他中心（科室）或个人及学校其他部门（学院），

可支付相应酬劳，或另行奖励。 

成本结算一次性完成后，结余经费划入“创收分成”，

每年度以专项奖励的形式进行分配。 

五、专项奖励 

根据培训办班的创收额，每年度进行创收专项奖励。 

1.奖励对象 

奖励对象为对培训办班有贡献的后勤保障部科室（中心）或个人，

及学校其他部门（学院）或个人。具体项目的成本中可支付相应酬劳。 

2.奖励比例 

年度创收额的 45%奖励培训中心工作人员。具体分配金额在分管

部领导的指导下根据贡献研究确定。 

年度创收额的 55%可用于奖励其它部门或个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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